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2026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地方配套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0〕156号），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免费开放是实施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推动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图书馆、玉溪市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地方配套补助资金项目，是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市级财政的专项补助资金，为玉溪市图书馆和玉溪市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玉溪市图书馆和玉溪市文化馆，作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承担着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职责。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将极大地提升其文化设施的社会效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市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化繁荣与和谐稳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财力的增长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发展变化。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免费开放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免费开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纳入文化建设总体规划，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财政预算。2026年，市级财政为支持免费开放工作的持续推进，安排了玉溪市图书馆地方配套补助资金30,000.00元、玉溪市文化馆地方配套补助3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准备阶段：资金下达后，图书馆和文化馆依据预算安排和工作计划，迅速完成项目入库及项目评审等各项工作，确保资金有效利用。
（二）项目实施阶段：围绕免费开放实施方案展开，明确开放时间、服务内容及资源分配，正式向公众开放图书馆与文化馆的免费服务，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各项服务能够高效、顺畅地提供给公众。
[bookmark: _GoBack]（三）总结提升阶段：持续收集市民反馈，不断优化服务流程与内容，进一步提升服务满意度。同时，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评估与监督阶段：接受上级部门及第三方机构的绩效评估与监督，确保项目实施效果符合预期目标。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服务策略，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炼成功案例，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可进一步强化图书馆、文化馆（站）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公民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同时，全面促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实现基础设施标准化、资源共享化，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服务便捷度和质量，稳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

